附件三：2013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项目征集表（书面盖章）
	项目名称
（20字以内）
	

	项目具体     任务描述
	（应尽量详细，不够可添加附页、订在本页后面）

	所需研究生的学科方向
	（或关键知识背景要求）

	需要研究生事先做何准备工作
	（资料、软件、信息等）

	工作量预计
	  天
	需求人数
	  人
	注：学校规定暑期社会实践时间为6周（含30个工作日）

	单位名称
	
	邮政编码
	

	单位地址
	

	项目负责人

姓名
	
	职务
	
	办公电话
	

	手机
	
	E-mail
	

	单位负责人

姓名
	
	职务
	
	办公电话
	

	手机
	
	签名并盖

单位公章
	

	单位准备工作(填是或否)
	1、能否提供合适项目课题的详细需求；
	

	
	2、能否指定专人负责研究生实践期间的管理和指导工作；
	

	
	3、能否落实必要的工作环境和食宿等生活条件。
	

	备注
	


填写说明：（1）请详细填写所有内容。（2）本表填写上交后，原则上不得更改或取消项目。（3）项目负责人应知情并了解学生所要承担项目的具体要求和内容，以便学生在选项目阶段进行联系并做好前期准备，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务必准确、翔实。（4）请仔细阅读实践接收单位须知。 
格式要求：（1）一张表格只能填写一个项目。（2）请不要添加多余空格。（3）请不要更改格式。
附：               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接收单位须知

研究生社会实践是清华大学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清华大学与地方合作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。各接收单位为我校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的顺利展开提供了便利条件，同时也为学校培养合格人才做出了贡献，在此向各接收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为了保证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持续、顺利、有效地开展和完成，根据基地建设协议的相关要求，特将有关工作说明如下：
１、学校在落实研究生社会实践项目时采取双向选择的办法，将基地申报的项目面向博士生开放，博士生就自己有意向的项目与接收单位详细接洽，双方进行双向选择；

2、为了提高研究生社会实践的效率，保证社会实践的顺利开展，请各接收单位高度重视与研究生的前期联系工作，指定具体项目负责人并提供其准确联系方式，以便在落实项目阶段，双方能够顺畅、充分地进行项目接洽。在学生赴单位实践之前，双方还应就项目的详细背景、相关要求、工作计划、工作条件等进行充分沟通，以便同学能利用在校时间做好资料搜集、软件设备等方面的准备，到单位之后更快、更好地完成项目任务；
3、在实践期间，实践接收单位需有专人负责对参加社会实践研究生进行管理、督促和接待等工作，并提供研究生完成项目必需的工具、资料及人员协助和指导； 

4、各接收单位应高度重视研究生实践期间的安全教育和保障工作，为研究生的工作、生活提供安全健康的条件。如接收单位需安排实践研究生赴外地工作，不论时间长短，必须报基地批准；

5、接收单位需解决参加社会实践的研究生的往返交通费用（一般为火车硬座，如需在火车上过夜，则为硬卧）以及在实践期间的食宿（学校建议：住宿可参考本单位人员出差的标准，不要安排研究生住宿高档宾馆，满足基本生活条件、保证住宿安全卫生即可；伙食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、保证饮食卫生）；
6、研究生在前往接收单位之前为准备实践项目而与单位的联系费用、经单位同意后而购买的有关资料等费用，需由单位给予报销；
7、在提出实践项目需求并经基地审核确认，送交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以后，原则上不得取消该项目或进行变更；研究生到达实践基地后，接收单位不能单方取消学生的实践项目。如有特殊原因，应及时通过基地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联系，共同协商后妥善解决；
8、接收单位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和条件，配合基地对研究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，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择业观。各实践基地在研究生实践期间，应至少集中组织2次教育活动，活动内容包括：社会调查、参观企业、与本地技术骨干座谈、组织科技讲座、进行技术咨询和进行技术培训等；
9、研究生在实践单位工作的时间必须满6周（7月1日-8月11日），请各基地督促实践单位按照6周的时间安排工作计划，研究生不能提前离开实践单位。如果原先申报的项目提前完成，建议结合单位需要临时增加一些阶段性研究课题或者人员培训、资料翻译、调查研究等工作；

10、在社会实践期间，学校原则上要求研究生应按照接收单位员工上下班时间正常作息，每周保证5个工作日。研究生因特殊原因需离开实践岗位超过3天，需经接收单位和学校研究生部双方同意。接收单位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，对参加社会实践的研究生严格要求。对于个别表现不好的研究生应及时给予批评教育，并将情况向学校反映；

11、社会实践结束后，接收单位有关负责人应如实、客观地填写对研究生的鉴定（请注明联系电话，以便核实），在学生实践结束前交各实践基地汇总。实践学生本人不接触已经签署评定意见的评定表；

12、研究生社会实践虽属无偿科技服务，但其科技成果属学校的职务成果，接收单位可以无偿使用该项科技成果，但无权单独申请专利，可与清华大学共同申请专利。
清华大学研究生院

2013年3月20日

